
清 华 大 学 

企业博士后办理出站需递交的材料一览表 

（以下材料一律以 A4 纸递交） 

序 

号 
材料名称 递交份数 

1  
工作期满登记表 

（中国博士后网站在线填写并打印） 
1份（带校验码，复印件） 

2  
工作期满业务考核表（中国博士后网

站下载，流动站填写） 
1份（复印件） 

3  
工作期满业务考核表（中国博士后网

站下载，工作站填写） 
1份（复印件） 

4  
工作期满审批表 

（中国博士后网站下载） 
4份（含原件 2份，复印件 2份） 

5  
博士后研究人员接收单位意见表 

（中国博士后网站下载） 
2份（含原件 1份，复印件 1份） 

6  
出站科研工作评审表 

（由工作站提供） 
1份（复印件） 

7  
离校通知单 

（由院系发放） 
1份（原件） 

8  
博士学位证书 

 (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) 
1份（复印件） 

9  
身份证、结婚证、户口本、 

独生子女证、出生证明 

家属户口随迁的必须提供（原件和复印件 1

份） 

（户口在清华的不用提供本人户口本） 

 

注意事项（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内容）： 

1. 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》在中国博士后网站在线填写并打印有校验码的文本。 

2. 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业务考核表》（流动站填写）由博士后所在研究所(室)负责人填

写。 

3. 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业务考核表》（工作站填写）由博士后所在工作站负责人填写。 

4. 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审批表》第一栏由博士后所在流动站负责人填写，并加盖院系

公章。第二栏先由企业工作站在“工作站设站单位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”处签字盖章，再

由校博管办在“流动站设站单位博士后主管部门”处填写盖章。 

5. 《博士后研究人员接收单位意见表》由接收单位填写，并要求盖接收单位人事部门的章及



负责人签字。出站不可以自主择业须回原单位的博士后不用提供接收单位意见表。如博士

后原单位出具了同意解除人事（劳动）关系证明（原人事关系所属单位人事部门出具，如

单位无独立人事权则由单位出具。）或《辞职证明书》（原单位同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

流动服务机构出具；国务院部委、直属机构的京外事业单位，可由当地政府人事部门所属

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出具）或《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》（国家公务员辞去公职须提供），

该博士后可进行自主择业，并将同意解除人事（劳动）关系证明（及复印件 1 份）与出站

材料一并交到校博管办。分配到军队系统的，应出具师以上干部部门的接收单位意见表或

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。没有人事权的单位要求在接收单位意见表上盖接收单位公章并加

上人才中心的意见并加盖公章（随迁家属户口的需出具人才中心同意接收家属户口的说

明），同时提供接收单位与人才中心委托存档的协议（原件与复印件各一份，原件全国博管

办审核后返回）。出国工作的，提供家庭所在地人才中心的接收单位意见表。 

6. 《博士后出站科研工作评审表》由工作站提供，出站科研工作评审会时由评审专家（博士

后合作导师必须作为评审专家之一）签字，并给出评审意见。 

7. 博管办收取 1-6 的复印件、7 的原件，并审核 4、5 的原件。上述 1-6 的原件由企业工作站

存入博士后个人档案。 

8. 校博管办审批材料后，博士后到审批进站的上级主管部门（省市博士后主管部门或全国博

管办）办理出站审批手续。报批上级主管部门（省市博士后主管部门或全国博管办）材料

请按中国博士后网站要求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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